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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5〕第 17 号 

 

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《关于对震安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5〕3 号），

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事项： 

一、公司治理不规范 

    一是部分股东大会会议程序存在瑕疵，包括部分董监高

未出席及列席股东大会、股东大会仅推举了一名股东参与监

票。二是在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议案时，拟作为激励

对象的关联董事未回避表决。三是部分独立董事未在年度股

东大会进行述职。四是部分“三会”会议文件记录或存档不

准确、不完备。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不规范 

一是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，购买理财产品

到期日超过董事会授权的管理期限。二是以募集资金置换中

介费用事项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且未披露。三是个别募集资



2 

 

金管理和使用公告中存在时间披露错误。 

三、会计核算不准确 

一是部分包安装项目在确认收入当期未同步结转安装

成本，成本结转与收入确认不匹配,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

—基本准则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。二是对个别客户未单项计

提坏账准备的依据不充分，应收账款减值计提金额不准确，

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第十八条和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22 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

八条的相关规定。三是部分制造费用会计核算存在跨期，不

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则》第十九条的规定。四是个

别项目合同履约成本入账不完整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—

基本准则》第九条、第十九条的规定。 

四、内部控制不规范 

一是采购及供应商管理不规范，包括部分物资存在先入

库后检验的情形、部分采购计划及合同未按规定权限审批、

供应商资格管理不规范等。二是产成品入库管理不规范。三

是收入确认单据存在瑕疵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1.1 条、第 5.1.1 条，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年修订）》

第 6.3.8 条、第 6.3.9 条，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6.3.5 条，《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3 年

12 月修订）》第 5.5 条、第 5.6 条的规定。请你公司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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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问题的

再次发生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